遵义市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惠民生"的总体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和科技部等中央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意见》，以及省科技厅与省教育厅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围绕建设创新型遵义的目标，培育创新型企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遵义市经济平稳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创新型遵义建设，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整合人才资源、增强研发能力、壮大创新体系、促进产业发展、实现合作双赢”为方向，进一步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科技人才服务企业，充分利用我市科技资源，促进产学研结合，缩短研发周期，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培养有生产一线工作经验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提高企业引进科技人才的效率，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遵义高新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政府推动。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为宗旨，发挥政府推动作用，营造环境，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组织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保障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与企业的技术需求实现有效对接。高校院所与企业自由协商合作事宜，双向选择，以合作共赢为原则。

坚持企业为主，立足服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立足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服务企业，攻克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壮大遵义特色产业发展的根基。

三、总体目标

用2-3年时间，通过选派10所（个）左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100名左右的科技人员入驻我市企业，重点帮助装备制造、新材料、中药现代化、白酒等产业中，可持续发展潜力足的企业解决制约发展的科技问题，打造20家创新型企业，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逐步建立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高校院所人才、成果与企业的资本的无缝对接，使教学科研与产业发展互进共长；加强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我市企业深入合作，共建各类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打造特色产业产学研创新联盟，形成示范效应，攻克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核心、关键及共性技术，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我市自主创新能力；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为我市四大特色产业培养和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高校院所培养一批有生产一线工作经验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进一步提升高校院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四、重点任务
　　1.开展企业技术需求调研分析。根据我市特色产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趋势，开展广泛调研，充分摸清企业技术需求，分析和研究相关企业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推荐科技特派员。

2.选择科技特派员驻点企业。选择我市一批具有较好科技创新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作为科技特派员的驻点企业。已建立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的企业优先列为驻点企业。
3．积极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协助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充分利用派出单位的科研、教育、人才等优势条件，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工作；促成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强强联合，合作建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检测服务中心，打造特色产业产学研创新联盟；充分发挥企业科技特派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根据企业技术需求和技术发展战略，面向全国寻找优势科技资源，努力促成企业与高校院所的有效对接和联合，建立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
4．优化企业研发团队，联合培养人才。通过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及人才培养基地，为企业培养和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优化研发团队，同时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有生产一线工作经验的优秀中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

　　5．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企业的创新氛围，推动企业完善以知识产权管理为核心的知识、技术管理制度，把企业培育成引领产业技术创新的高科技企业。发挥企业科技特派员所驻企业的典型示范效应，加快提升产学研结合的层次和水平，示范和带动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促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五、工作安排

1．筹划阶段（2009年5月）。完善遵义市计划实施方案，制定有关政策措施。
2．全面推进阶段（2009年6月—2010年5月）。在市企业科技特派员协调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围绕装备制造、新材料、中药现代化、白酒产业发展，选择科技特派员驻点企业，启动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

　　3．完善提升阶段（2010年6月—2011年12月）。在全面绩效评估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促进形成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长效机制。

六、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遵义市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领导小组，成员由市科技局、市经贸局、市教育局、市人事局、市科协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切实加强对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工作，其他部门依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密切配合。

2.制定扶持政策。有关部门和企业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制定有关职称、待遇等激励措施，确保派出的企业科技特派员原职务、工资、福利、待遇、编制不变，调资、晋升和原单位在职人员同等待遇，解除派出人员的后顾之忧。对于企业科技特派员在驻点企业组织实施的产学研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立项和资金支持。
　　3.建立考核机制。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领导小组对任期届满的企业科技特派员进行综合评估考核，出具评估考核意见送原派出单位。对评估考核优秀的科技特派员进行表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考核不合格的科技特派员视为不能完成原单位年度工作任务。

　　4.完善工作条件。针对派驻企业和科技特派员服务的产业，建立相应的技术需求分析平台，成立科技专家小组，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产业发展重大技术需求预测，对产业技术创新目标选择、任务安排和项目立项提供咨询意见，为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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